
                         
 

 

 

 

 

 

 

 

 

 

 

 
 

 

 

 

 

 

 

討論文件 中西區區議會文件第  108/2018號

「樓宇更新大行動  2.0」及

「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資助計劃」申請安排

背景：

市建局與政府推出的「樓宇更新大行動  2.0」及「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資助計

劃」已於  2018 年 7 月 9 日起接受申請，截止申請日期為  2018 年 10 月 31 日。為

使議員對有關計劃能有更充分認識，將邀請市區重建局代表出席於  2018 年 10 月 

11 日舉行的中西區區議會會議，向議員簡介計劃的申請安排。隨文附上市區重建

局的資料文件以供參考。

文件提交人：

中西區關注樓宇管理工作小組主席

盧懿杏

二零一八年八月六日



 
 

 
 

 
 
 

 
 

 

 
 

 
 

 

 
 

 

 
 

 
 

 
 

 

 
 

  
 

  
 

 
 
 

附件

市區重建局

「樓宇更新大行動 2.0」及


「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資助計劃」申請安排


目的 

1.	 本文旨在協助市區重建局（下稱「市建局」）代表於 2018年 10月 11日中
西區區議會會議上，向區議會介紹「樓宇更新大行動 2.0」及「消防安全改
善工程資助計劃」的申請安排。

背景 

2.	 市建局與政府推出的「樓宇更新大行動 2.0」及「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資助計
劃」已於 2018年 7月 9日起接受申請，截止申請日期為 2018年 10月 31
日。兩項計劃分別協助有需要的業主按「強制驗樓計劃」進行所需的訂明

檢驗及修葺，以及履行《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 (第 572章)下提升消防
安全的要求。 

3.	 市建局已聯同相關政府部門及機構，於 2018年 3、4月及 7月至 8月期間
在不同地區舉行两輪共 21場的簡介會。舉辦簡介會的目的，除了讓大家了
解計劃內容，亦希望藉此鼓勵業主提早商議及達成共識，以便在兩項計劃

展開申請時，可盡早召開業主大會作出決議和提交申請。 

4.	 現時在 11間非政府機構以市建局的合作伙伴身份，為欲申請兩項計劃的業
主提供資訊和實際的幫助，以協助他們提交申請。 

5.	 業 主 可 以 透 過 市 建 局 「 樓 宇 復 修 資 訊 通 」 網 站  ( 網 址 ：  
www.buildingrehab.org.hk) 進行網上申請或下載申請表格，以及瀏覽兩項計
劃的詳情。另外，業主亦可致電「樓宇維修支援計劃熱線」 (電話： 3188­
1188)查詢相關資料。 

6.	 謹附上計劃的單張供委員參考。 

7.	 請委員備悉上述報告。

市區重建局 
2018年 8月

www.buildingrehab.org.hk)進行網上申請或下載申請表格，以及瀏覽兩項計


政府為協助有需要的樓宇業主處理《消

防安全（建築物）條例》下提升消防安全

的要求，已伙拍市區重建局（市建局）推

出「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資助計劃（消防資

助計劃）」。

消防安全
改善工程
資助計劃
現正接受申請

2018年10月31日截止



 

   

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資助計劃 簡介


所有申請將按督導委員會所制定的評分機制釐定其優先次序優先次序 

‧除非業主在計劃開始接受申請前已委聘工程顧問及合資格註冊承建商，否則

必須參加市建局的「招標妥」，於指定期限內委聘顧問公司及其認可人士／專

業人士統籌消防安全改善工程，並委聘合資格註冊承建商完成相關工程。 

‧參與消防資助計劃的樓宇會自動登記參加由警務處推行的「復安居」計劃，享

用「復安居」計劃的各項服務

備註

合資格樓宇

受惠對象及
資助水平

‧樓宇屬於《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涵蓋下的非單一業權之目標綜合用

途（商住）樓宇

‧樓宇內所有住用單位的平均每年應課差餉租值符合應課差餉租值的上限要

求（詳情請參閱《消防資助計劃須知》）1 

‧樓宇業主已獲消防處及／或屋宇署就樓宇公用部份發出的「消防安全指示」

及／或其相關的「符合消防安全令」；而截至 2017年10月11日當日尚未獲部
門發信確認已完成《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要求的全部消防安全改善工

程

‧樓宇業主可以以下其中一種方式提交申請： 
(a) 若樓宇已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法團），法團作為申請人提交申請；或 
(b) 若樓宇未有成立法團，可依據《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4章）及樓
宇公契條款，由全體業主作為申請人並委任代表人提交申請；或 

(c) 若樓宇公契沒有包含授權業主大會通過有效議決進行公用地方維修的
條款，須獲得全數業主一致同意，並委任代表人提交申請

    (如業主就其樓宇公契於上文 (c)條款有疑問，可向市建局查詢 )

資助適用於： 
‧根據「消防安全指示」或其相關的「符合消防安全令」內要求在樓宇公用地

方進行的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費用（包括顧問費用）

資助形式及水平： 
‧最高可達有關工程和顧問費用的六成，或該類目標綜合用途樓宇的相應資

助上限（以較低者為準） 
‧資助以樓宇為單位，向業主立案法團、業主委員會、公契經理人或業主代表

（適用於未有成立認可業主組織，而獲得全部業主同意參加計劃的樓宇）

發放

預計於2018年底公布申請結果

註: 上述資料只供參考，詳情以計劃的申請須知為準，請瀏覽市建局網站「樓宇復修資訊通」。

有關申請須知已上載於市建局網站「樓宇復修資訊通」，以供參閱。 

樓宇維修支援計劃熱線:

3188 1188
樓宇復修資訊通: 

www.buildingrehab.org.hk 

1 

www.buildingrehab.org.hk


政府為協助有需要的樓宇業主進行「強制

驗樓計劃」下的訂明檢驗及修葺工程，已

伙拍市區重建局（市建局）推出「樓宇更

新大行動 2.0（2.0行動）」。

樓宇更新
大行動

現正接受申請

2018年10月31日截止

首輪申請



 

   

樓宇更新大行動 2.0 簡介


優先次序

備註

合資格樓宇

涵蓋範圍、
受惠對象及
資助水平

申請結果 

‧業主必須同時參加市建局「招標妥」，於指定期限內委聘註冊檢驗人員進行訂明
檢驗；及統籌訂明修葺工程，並使用「招標妥」委聘合資格註冊承建商完成相關
工程 (如業主於 2017年12月20日或以前已為修葺工程合約進行招標，則有關要求
不適用)

‧參與 2.0行動的樓宇會自動登記參加由警務處推行的「復安居」計劃，享用「復安
居」計劃的各項服務

註: 上述資料只供參考，詳情以計劃的申請須知為準，請瀏覽市建局網站「樓宇復修資訊通」。

1 

2

3 

個別合資格業主只可在其樓宇獲批准或被揀選就公用部份參加 2.0行動的情況下，方能就其私人擁有的伸出
物的訂明檢驗及修葺工程申請津貼。

有關申請須知已上載於市建局網站「樓宇復修資訊通」，以供參閱。

包括(a)仍未委聘檢驗人員或承建商以遵辦「強制驗樓計劃」的要求；或 (b)有關工程於 2017年10月11日《施
政報告》宣布 2.0行動當日，被視為進行中，即於 2017年10月11日，屋宇署未發函確認有關工程符合「強制驗
樓計劃」的要求。 

涵蓋範圍：
‧主要用於「強制驗樓計劃」下訂明的檢驗及修葺工程（包括顧問費用）

受惠對象：
‧住用單位的自住業主

樓宇公用部份津貼：
‧有關費用的八成，每個單位上限4萬元
‧年滿 60歲或以上的長者自住業主可獲津貼全數費用，每個單位上限5萬元

樓宇私人擁有的伸出物津貼1：
‧有關費用的五成，每個單位上限6千元

‧樓齡達 50年或以上的私人住用或綜合用途（商住）樓宇

‧樓宇內所有住用單位平均每年應課差餉租值符合應課差餉租值上限要求（詳
情請參閱《2.0行動業主組織須知》）2

‧已獲屋宇署發出強制驗樓通知或預先知會函件，而於 2017年10月11日仍然
未遵辦通知的樓宇3

‧樓宇業主可以以下其中一種方式提交申請： 
(a) 若樓宇已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法團），法團作為申請人提交申請；或 
(b) 若樓宇未有成立法團，可依據《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4章）及樓宇公
契條款，由全體業主作為申請人並委任代表人提交申請；或 

(c) 若樓宇公契沒有包含授權業主大會通過有效議決進行公用地方維修的條
款，須獲得全數業主一致同意，並委任代表人提交申請（如業主就其樓
宇公契於上文(c)條款有疑問，可向市建局查詢）

所有申請將按督導委員會所制定的評分機制釐定其優先次序

預計於2018年底公布

樓宇維修支援計劃熱線:

3188 1188
樓宇復修資訊通: 

www.buildingrehab.org.hk 

www.buildingrehab.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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